
第 1 页 共 3 页 

吉林省企业管理创新专项资金计划安排项目合同书 

项  目 名 称：  

项目起止年限： 

项目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乙方项目负责人： 

联 系 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手    机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为甲方）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为乙方，项目承担方）和（项目合作方）共同承担吉林省企业管理创新专项资

金计划安排项目中（项目名称）项目任务。各方经协商，就本合同约定项目的实

施与管理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达成一致意见，特签订本合同。 

一、甲方为乙方提供项目部分经费，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跟踪管理；乙方及

项目合作方按合同项目约定的内容和目标开展实施工作。 

二、计划目标和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 

    注：据实填写项目要达到的目标，项目主要开展的工作，要有具体的工作内

容，每一项工作可以精炼成一句话。 

三、项目验收主要技术、经济考核指标 

    注：主要技术指标是指项目所需系统名称及相关数据参数；经济指标是指项

目实施后预计带来的经济效益，可以是百分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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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完成后所提供的成果形式 

    注：项目完成后以什么方式显示，检查验收时能直观的看到什么。 

五、经费预算 

项     目 预算数（万元）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合       计  

乙 方 自 筹  

工信厅资助  注：平台项目支持 50万元，其他项目

支持 40万元。 

六、违约责任 

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：咨询费、委托可研费、评估评审费、软件开发购置费

等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视情节全部或部分追回所拨经费： 

（1）项目实施情况表明，项目承担单位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任务的条件和

能力； 

（2）乙方及项目合作方因非不可抗拒力而不履行合同，在规定的项目周期

内未能如期完成任务者； 

（3）乙方及项目合作方未按经费使用范围开支，或挪作它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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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乙方及项目合作方收到资金后三个月内未安排使用； 

被撤销的项目，由财政部门收回资金，并取消以后三年的申报资格。 

七、本合同正本三份，分存甲、乙双方及有关部门。 

八、合同签约各方签章 

甲方（项目委托部门） 乙方（项目承担单位）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吉林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企业处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

联 系 人： 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

联系电话：  

签章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签章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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